车辆租赁合同
　　出租方(甲方)：
　　承租方(乙方)：广元市昭化区宇祥学校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甲、乙双主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 乙方请求并承诺：
1、 向甲方提供真实、合法的证件。
2、 租用甲方__________________型车辆    台。
3、 向甲方提交保证金_________元。
4、 租车时间为自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时至______ 年________月_____日______时止，月租金        元。
　　5、 承担车辆租用期间的油料及车辆使用中的其他费用。
　　6、 保证在租用期满时，按时交还车辆。交还车辆时经甲方按车辆交接单上的内容逐一验收无误后，方可办理有关结算手续。
　　7、保证赔偿由乙方责任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甲方有权从乙方提交的保证金中扣除，其金额不足时，保证三日内补齐其金额。
8、 乙方保证所承租车辆合法使用，并保证不将所租用的车辆用于以下用途：
　　(1) 违法、违规活动;
　　(2) 任何形式的竞赛和测试(验);
　　(3) 运输易燃、易爆、易腐蚀等物品以及污秽物品;
　　(4)销售、抵押、其它任何侵犯租赁方所有的权的行为。
　　凡用所承租车辆用于上述内内容的使用所造成的一切后果责任身负。除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外，并处罚10000—50000元的违约金。
　　二、甲方承诺：
　　1、同意乙方租车的请求。向乙方提供性能完好的车辆以及该车行驶必备的有关证件、备件、工具等(物品清单以双方签字的车辆交接单上内容为准)。
　　2、租用车辆为每日24小时限驶__________公里，每超一公里加收________元人民币，4小时以内按半个计算日计算，4小时以上按一个计算日计算。
　　3、 如发现乙方有期骗违约等不良行为，甲方有权随时终止合同并收回所租车辆，并处500—5000元罚金。
　　4、甲方应乙方的请求可向乙方提供抢修服务周转车辆，费用届时双方另议。
5、因甲方责任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经有关仲裁部门确认，属甲方责任的部分甲方负责赔偿。


　　出租人(甲方)：                   承租人(乙方)：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


 年   月   日
库房租赁合同
出租房：
[bookmark: _GoBack]承租方：广元市昭化区宇祥学校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出租方愿意将产权属于自己的房屋出租给承租方。双方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协议，详细情况如下：
　　第一条　房屋坐落地址
　　出租方出租的库房坐落地址：_________号，建筑面积_________平方米。
　　第二条　租赁期限
　　租期_________年，自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起至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止。
　　第三条　租金和租金交纳期限
1.每年租金为为人民币________元整(________元)。
第四条　租赁期间房屋修缮
　　出租方将房屋交给承租方后，承租方的装修及修缮，出租方概不负责。如承租方不再使用出租方的门市后，承租方不得破坏已装修部分及房屋架构。
　　第五条　各项费用的缴纳
　　1.物业管理费：承租方自行向物业管理公司交纳。
　　2.水电费：由承租方自行缴纳，(水表表底数为_____度，电表底数为____度，此度数以后的费用由承租方承担，直至协议期满)
　　3.维修费：租赁期间，由于承租方导致租赁房屋的质量或房屋的内部设施损毁，包括门窗、水电等，维修费由承租方负责。
　第六条　在租赁柜台经营活动中，出租方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1.监督承租方遵守经营场所内的各项规章制度，对承租方违反法律法规和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要及时报告有关部门。
　　2.不准将柜台出售给与柜台原有经营范围不符或反向的承租人。
　　3.违反城市规划及城市管理规定，擅自在商店门前或占道设置的柜台(包括在店内自行设置妨碍顾客出入的柜台)，禁止出租并予以撤销。
　　第七条　在租赁经营活动中，承租方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1.不得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
　　2.必须在承租柜台或者场地的明显处悬挂或者张贴租赁柜台标志。
　　3.不得私自转租、转让承租的柜台，不得以出租方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
　　4.文明经营，礼貌待客，出售商品时，要明码标价，出售商品后，要向消费者提供正式的销售凭证。
　　5.不得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和腐烂变质、有损健康的食品，不得销售无厂名、厂址的商品以及从事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活动。
　　第八条　出租方与承租方的变更
　　1.如果出租方将房产所有权转移给第三方时，协议对新的房产所有者继续有效。承租人出卖房屋，须在3个月前通知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有优先购买权。
　　2.租赁期间，承租方如欲将租赁房屋转租给第三方使用，必须事先书面向出租方申请，由第三方书面确认，征得出租方的书面同意。取得使用权的第三方即成为本协议的当然承租方，享有原承租方的权利，承担原承租方的义务。
　　第九条　违约金和违约责任
　　1.若出租方在承租方没有违反本协议的情况下提前解除协议或租给他人，视为出租方违约，负责赔偿违约金_________元。
　　2.若承租方在出租方没有违反本协议的情况下提前解除协议，视为承租方违约，承租方负责赔偿违约金_________元。
　　3.承租方违反协议，擅自将承租房屋转给他人使用的，应支付违约金_______元。如因此造成承租房屋损坏的，还应负责赔偿。
　　第十条　续租
　　1.承租方若要求在租赁期满后继续租赁该处商铺的，应当在租赁期满前_________日书面通知出租方，出租方应当在租赁期满前对是否同意续租作出书面答复。如出租方同意续租的，双方应当重新订立租赁协议。租赁期满前出租方未作出书面答复的，视为出租方同意续租，租期为不定期，租金同本协议。
　　2.租赁期满承租方如无违约行为的，则享有同等条件下对商铺的优先租赁权。
　　第十一条　协议中止
　　承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出租方可以中止协议，收回房屋：
　　1.承租方擅自将房屋转租、转让或转借的;
　　2.承租方利用承租房进行非法活动的，损害公共利益的;
　　3.承租方拖欠租金累计达30天的，并赔偿违约金_________元。
　　第十二条　协议的终止
　　1.本协议期限届满，双方不再续签协议的;
　　2.双方通过书面协议解除本协议;
　　3.因不可抗力致使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的;
　　4.在委托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协议主要义务的;
　　5.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协议主要义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6.当事人有其他违约或违法行为致使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的;
　　7.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十三条　免责条件
　　若租赁房屋因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导致损毁或造成承租人损失的，双方互不承担责任。租赁期间，若承租方因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导致不能使用租赁房屋，承租方需立即书面通知出租方。
　　第十四条　争议处理方式
　　1.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并按其进行解释。
　　2.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有关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按下列第____种方式解决
　　(1)提交_________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五条　本协议正本一式____贰_____份，双方各执_____壹____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出租方(盖章)：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



　　承租方(盖章)：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

　　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日

　　签订地点：_______________
